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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追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山东中农

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联合”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6

号—保荐业务》等法律法规要求，现就中农联合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事项进行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追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基本情况 

（一）追加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中农联合于2022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基于中农联合业务

发展及日常经营需要，拟追加2022年与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集

团”）及其控制的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追加向关联方销售农药产品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追加金额共计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中农联合于2022年8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追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董事会及监事会

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丁璐、柳金宏、韩岩及关联监事邓群枝、贾密源均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追加的

关联交易额度未达到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追加预计额度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调整前

2022年度

预计金额 

本次增加

预计金额 

本次调整后

2022年度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2022

年度已发生金额 

接受关联

方提供的

担保 

供销集团及其

控制的公司 

公司作为

被担保方 
- 

最高担保

额度不超

过10,000

- 

最高担保额

度不超过

10,000万元 

关联方为公司合

计10,000万元贷

款提供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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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调整前

2022年度

预计金额 

本次增加

预计金额 

本次调整后

2022年度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2022

年度已发生金额 

万元 截至2022年6月1

日已全部结清。 

接受担保

服务的担

保费支出 

供销集团及其

控制的公司 

公司向关

联方支付

担保费 

参考市场

价格 

不超过30

万元 
- 

不超过30万

元 
14.734015万元 

向关联方

销售农药

产品 

供销集团及其

控制的公司 

向关联方

销售农药

产品 

参考市场

价格 
- 

不超过

3,000万元 

不超过

3,000万元 
0万元 

合计 

不超过

10,030万

元 

不超过

3,000万元 

不超过

13,030万元 
- 

二、关联人及关联关系 

（一）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侯顺利 

注册资本：1,219,504.86402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 

经营范围：农业生产资料、农副产品、日用消费品、再生资源的经营业务；进出

口业务；资产运营管理与咨询；投资并购；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建筑

材料、金属矿石、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农业机械、五金、交

电、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及煤炭的销售；电子商务。 

2、关联关系 

供销集团为中农联合实际控制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经营性社有资产的管理主

体。 

3、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供销集团系经国务院批准于2010年1月18日成立的大型涉农流通产业集团，注册

资本为1,219,504.86402万元，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持有100%权益，合法存续且生

产经营情况正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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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中农联合及子公司与供销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

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不存在价格溢价或价格折扣的现象，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

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合同约定执行。 

（二）协议签订 

在中农联合董事会批准的关联交易范围内，公司或子公司分别与供销集团及其下

属公司签署有关交易合同。 

四、关联交易的影响 

供销集团作为大型涉农流通产业集团，中农联合与其控制的企业进行关联交易能

够合理利用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由于上述交易具有非排他性，交易双方可随

时根据自身需要及市场价格，决定是否进行交易，因此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中农联合将持续开展与上述公司之间公平、互惠的合作。 

中农联合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价格和条件，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良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追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方交易预计额度是基于正常的生产经

营而产生，关联交易内容与定价政策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追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交易价格以市场

价格为基础，双方充分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合理、公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

顺利进行。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董事会审议，与本次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应回避表

决。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追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方交易预计额度，符合公司经营发展

的需要，交易价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在议案表决时，关联

董事均回避了表决，议案经出席董事会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董事过半数审议同意，交易

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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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追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开

的原则，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定价，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董事会

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中农联合追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为正常的交易事

项，系双方依据市场化原则独立进行，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监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已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意见，中农联合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上述追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无异议并将持续关注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的进展情况。 

（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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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追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胡亦非                姜涛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2022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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